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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有效路径及误区的理论分析

钟茂初

摘　要：基于对 “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内涵及现实含义的阐释，本文分析了 “双碳”目标的有效路

径和现实发展中的认识误区，得出：“双碳”目标的核心要义是持续推进 “碳减排”直至实现 “碳中和”；“双

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是 “碳排放额度”；政策成效的评判依据是全生命周期碳减排、碳效率提升、碳减排

的 “帕累托改进”；政策的有效路径是促进各种要素的 “有效替代”。基于研究结论，从产业支持政策、低碳

消费倒逼机制、碳金融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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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认识可视作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对 “碳中和”的理论界定。在实际领域，ＩＰＣＣ的相关报告对 “碳中和”
界定为净零碳排放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即一定时期内，通过二氧化碳人为移除，使得全球碳排放量达到平衡而实
现净零碳排放。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于２０２０年９月提出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１］。
针对这一包含 “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目标 （简称 “‘双碳’目标”），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
“碳达峰”“碳中和”的本质含义是什么？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路径［２］应满足什么
条件？现实中对于 “碳达峰”“碳中和”的认识和政策取向存在哪些误区［３］？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展
开分析，以期对 “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和政策取向提出具有理论依据的建议。

一、经济活动、碳排放、生态系统碳吸纳能力：正确认识 “碳达峰”

“碳中和”内涵的逻辑基础

　　正确认识 “碳达峰”“碳中和”的内涵，要从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实
两个方面来认知。理论方面，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污染排放控制在地
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范围内，才能保障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完好与稳定。但
在现实中，人类活动自工业化以来其导致的污染排放 （以二氧化碳排放为典型）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
的自净化能力，使得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最为突出的影响是全球气候温度的持续升高），进
而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的完好性和稳定性承受巨大风险。因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必须尽快恢复到可持续发展原则所限定的范围之内。就二氧化碳排放 （简称 “碳排放”）而言，可
持续发展目标是恢复到 “碳中和”水平 （即人类活动的碳排放控制在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范围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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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恢复到 “碳中和”水平，现实中意味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尽快使碳排放不断增加的态势停
止，这一过程就是达成 “碳达峰”目标的阶段；而后则要使碳排放从 “峰值”逐步减少直至满足
“碳中和”条件，这一过程就是达成 “碳中和”目标的阶段，其实质都是减少人类活动中的二氧化
碳排放 （简称 “碳减排”）。

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其经济运行与经济增长活动。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无
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碳排放。特别是工业化以来，由于大量使用煤炭、石油、
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得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急剧增加。对于人类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碳排
放，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森林、江河湖泊等对二氧化碳具有一定程度的吸纳能力。因此，只要人类经
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不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吸纳能力，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就不会因之而发生变
化，则人类的生存环境稳定而完好。反之，如果碳排放超过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吸纳能力，则会使得
未被吸纳的二氧化碳累积增加，而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最为显性的影响是气温升高导致的全球气
候变化。当气温升高超出一定范围，全球气候变化就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不稳定，各种相关的自
然灾害则会加剧加频。所以，为了保障和维护全球生态系统及人类生存环境的稳定，全球社会必须
共同努力将导致气温升高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生态系统吸纳能力的可承受范围之
内。这就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ＦＣＣＣ）下的 《巴黎协定》（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所提出目标 （“将大气中温室气体
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水平上，通过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将全球平均气温
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２℃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１．５℃以内”［４］）的意涵。

碳排放依存于经济活动及其要素，可表达为：

Ｃ＝Ｃ（Ｙ（Ｐ，Ｋ，Ｌｙ，Ｅ，Ｔ）） （１）
其中，Ｃ表示碳排放，Ｙ 表示经济活动规模，Ｐ表示人口规模，Ｋ 表示资本投入规模，Ｌｙ 表

示用于经济活动的土地规模，Ｅ表示经济活动中的能源消耗使用，Ｔ表示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水平。
人口、资本、土地、技术均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所以这些因素也必然是决定碳排放的重要
影响因素。由于碳排放问题中能源消耗是其核心考量因素，因此，在碳排放主题下，可将能源消耗
从资本要素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投入要素来看待，而此处的资本要素即代表能源消耗之外
其他部分的资本。

经济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则取决于碳排放与地球碳吸纳能力的关系，即：

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０（Ｌｅ）　ｏｒ　（≥Ｃ０（Ｌｅ）） （２）
其中，Ｃ０ 表示地球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Ｌｅ 表示用于生态维护的土地规模，亦即碳吸纳能

力主要取决于生态维护的土地规模①。就三者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１．在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初期，经济活动及其要素投入规模较小，其产生的碳排放远低于地
球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且未用于经济活动的生态维护土地规模较大。在这一阶段，经济活动的
碳排放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即：

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０（Ｌｅ） （３）

２．工业化加速发展期，经济活动及其要素投入规模持续扩张，其产生的碳排放逐步接近进而
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且随着用于经济活动的土地规模扩张，用于生态维护的土地规模
持续减小。在这一阶段，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实际上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但由于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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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 “生态维护的土地规模”来表征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是本文理论上的一个简洁表达。如果实际衡定的话，

应包含其规模、质量、结构、分布等诸多方面，需要探索形成一套具体的衡定方法。



统的自我调适，使得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人类尚未普遍认识到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必要性。即：

Ｃｔ＝ｎ ＝ （１＋ΔＣＣ
）ｎＣｔ＝０　 → 　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０（Ｌｅ） （４）

其中，ｔ表示年度，ΔＣ／Ｃ表示碳排放的增长率。

３．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碳排放随着经济的指数增长而指数增长，其产生的碳排放远远
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使得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持续累积，进而使得气温升高和全球气
候变化明显，人们逐步普遍认识到抑制碳排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人类无法承受持续的经济负
增长，否则人类社会就会迅速陷入剧烈的不稳定状态。因此，要推进碳减排，只能先行推动碳排放
增速的逐步下降，直至碳排放不再增加。这个过程就是促使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达到一个峰
值之后不再增加的过程 （亦即 “碳达峰”过程）。这个过程可表达如下：

（ΔＣ
Ｃ
）ｔ＝ｎ→ｍ↓　 → 　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ｍ ≥Ｃ０（Ｌｅ） （５）

其中，ｎ表示推进碳达峰的起始年度，ｍ表示实现碳达峰的年份，Ｃｍ 即为碳排放的峰值。

４．在实现碳达峰之后，则要推进碳减排，直至最终实现 “经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不大于生态
系统的碳吸纳能力”的目标。这一过程就是推进 “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可表达为：

（ΔＣ）ｔ＝ｍ→Ｎ ＜０　 → 　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０（Ｌｅ） （６）
其中，ｍ表示实现碳达峰的年度，也是从碳达峰向碳中和推进的起始年度；Ｎ 表示碳中和最

终实现的目标年份。

二、碳减排、碳排放额度、碳效率提升：正确认识 “碳达峰”

“碳中和”的核心因素

　　基于前文关于 “碳达峰”实现过程、“碳中和”实现过程的分析及表达式，可以得出以下认知：

１．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持续 “碳减排”是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根本路径［５］，因为
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取决于生态维护土地规模，而其在短期和中期时间尺度内是难以显著改变的。

在走向 “碳达峰”的过程中，整体上碳排放尚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增加量逐渐减小直至
“碳达峰”目标的达成。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程度欠发达的区域、工业化程度有待完善的领域可
适度增加碳排放，而工业化程度发达的区域、工业化程度已完善的领域均应持续推进碳减排。在走
向 “碳中和”的过程中，整体上必须推行碳减排，只有局部欠发达区域、待完善领域存在少量碳排
放增加的情形，绝大部分区域和领域都持续推进碳减排，直至 “碳中和”目标的最终达成。

２．在以碳减排为手段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进程中，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需要
实施 “碳排放额度”约束［６］。这一 “碳排放额度”是由生态系统碳吸纳能力以及达成 “碳达峰”
“碳中和”时间目标所确定。只有 “碳排放额度”的刚性约束，才能倒逼经济活动过程中碳减排得
以实质推进。即①，

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ｑ（Ｃ０，Ｃｍ，ｍ，Ｎ）＝０ （７）
其中，Ｃｑ 表示经济活动中的 “碳排放额度”，Ｃ０ 为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Ｃｍ 为碳排放的峰

值，ｍ表示碳达峰的达成年份，Ｎ 表示碳中和最终实现的目标年份。该式亦可视为经济活动的隐
性生产函数，由此也就决定了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整体的 “碳排放额度”Ｃｑ，要由经济活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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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考虑碳排放的人为移除，则该式可改写为：Ｃ（Ｙ（Ｐ，Ｋ，Ｌｙ，Ｅ，Ｔ））－Ｃｑ（Ｃ０，Ｃｍ，ｍ，Ｎ）－Ｃｒ ＝０，Ｃｒ 为通过技
术手段人为移除的碳排放量。



各个主体来分担，亦即各经济活动主体均承受各自的 “碳排放额度”约束，各自拥有的 “碳排放额
度”倒逼各主体的碳减排行为。

关于 “碳排放额度”作为 “双碳”目标的有效政策工具，还可以从解决外部性的角度来认识。
可选择的手段之一是 “碳税”，亦即庇古税 （Ｐｉｇｏｕ　Ｔａｘ）在碳排放领域的应用。既有理论分析的结
论是：企业的边际成本是私人信息，税收部门无法准确掌握，因此，通过碳税所达成的碳排放量，
难以与 “双碳”目标所确定的碳排放量达成一致。理论上更有效的手段是科斯交易 （Ｃｏａｓ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科斯交易应用于碳排放问题， “双碳”目标相当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确定的优化规
模，由此倒逼交易机制去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重合。

３．由于经济活动受 “碳排放额度”的刚性约束，因此，经济增长不能依靠人口、资本、土地
等要素的扩张来实现，只能通过技术进步促使 “碳排放额度”的使用效率 （简称 “碳效率”）的提
升来实现。

综合而言，持续碳减排、碳排放额度、碳效率提升三个方面既是正确认识 “碳达峰”“碳中和”
的关键点，也是探寻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效路径的关键所在。

三、借鉴 “帕累托改进”思路，正确理解 “碳达峰”“碳中和”的有效路径

前文分析得出，要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就必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持续推进碳
减排，并实施 “碳排放额度”刚性约束，但是在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还要
兼顾国民经济系统正常运行、居民收入与就业等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所以，在寻求 “碳达峰”
“碳中和”有效路径的过程中，必须权衡考虑经济发展目标与 “双碳”目标两个方面。站在同一主
体的角度来看，是其发展目标与生态目标的权衡；而站在多主体的角度来看，就是各主体之间的博
弈均衡。政策的有效性就在于寻求到各主体的利益均衡。基于此，本文提出以 “帕累托改进”为基
本原理，确立判断 “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是否有效的准则。

所谓 “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某一初始配置状态下，如果通过适当改变资源配置，不减少任何
主体效用水平情况下而能使部分主体的效用水平得以提高，则这一资源配置的改变称为 “帕累托改
进”（Ｐａｒｅ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在某一初始配置状态下，如果改变资源配置，可能使部分主体受益、
部分主体受损，如果由受益者向受损者给予适当补偿而使受损者至少不减少效用水平、受益者支付
补偿后仍有一定收益，则这种资源配置的改变称为 “卡尔多改进”（Ｋａｌｄ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亦即通
过补偿行为来实现的 “帕累托改进”［７］（Ｐ１８４－１８６）。

“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是否有效，可以借鉴 “帕累托改进”的概念进行判定。有效原则之
一，在实现碳减排的过程中，没有给其他方面、其他环节、其他领域带来负面的影响；如果有一定
的影响，碳减排路径带来的效率提升利益足以弥补这一影响。有效原则之二，在实现碳减排的过程
中，没有使其他利益主体 （其他企业、其他区域、其他群体）承受成本或损失；如果有一定的影
响，碳减排路径带来的效率提升利益足以补偿这一影响。

根据 “有效原则之一”，可以得出：在考察碳减排时，必须是考察该路径引致的全生命周期碳
排放［８］的变化。只有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碳减排，才符合 “帕累托改进”准则，否则只是将碳排
放转嫁到了生命周期的其他过程或其他环节，该路径对于整体的碳减排目标而言是无效的。

根据 “有效原则之二”，可以得出：在考察某一主体的碳减排时，必须同时考察这一主体是否
通过 “外部化”“公有地悲剧”等方式，转嫁了其碳排放。只有通过合理补偿机制消除了 “外部化”
“公有地悲剧”等影响，才符合 “帕累托改进”准则，否则该路径对于整体的碳减排目标而言是无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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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有效原则之一”和 “有效原则之二”，还可以得出：新路径形成的供给能力、改变传统路
径而缩减的供给能力必须符合经济与民生需求，才符合 “帕累托改进”准则，否则该路径导致的碳减
排是以经济运行损失和民生满足损失为代价的，该路径对于整体的碳减排目标而言也是无效的。

总之，“碳达峰” “碳中和”可选路径之中，凡是无法满足 “帕累托改进”原则及 “卡尔多改
进”补偿原则的，都不是有效路径，均不应纳入政策支持范围。由有效路径的判定准则，更加强化
了经济活动各主体在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谋求碳效率提升的要求。如果碳效
率提升程度不足，势必使得碳减排目标和经济民生目标无法兼顾，使得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无法实
现，使得整体性的碳减排目标无法实现。

四、有效替代是 “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经路径

在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各种要素不可能显著扩张，要想使碳减排目标和
经济民生目标得以兼顾，唯有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碳效率来实现。在现实中，在既有的要素条件下，
只有通过碳效率较高要素对碳效率较低要素的逐步替代来实现。这一问题可通过以下分析来认识。

假设经济活动中人口、资本、能源消耗、技术创新投入基本保持不变，而人口结构区分为生态
友好型消费群体人口Ｐｂ、传统消费群体人口Ｐａ，资本结构区分为碳效率较高生产能力Ｋｂ、碳效率
较低生产能力Ｋａ，能源结构区分为可再生能源Ｅｂ、化石能源Ｅａ，技术创新结构区分为碳效率较高
的技术创新Ｔｂ、碳效率较低的技术创新Ｔａ，则碳排放、碳减排公式可分别表示为：

Ｃ＝Ｃ（Ｙ（Ｐａ，Ｐｂ，Ｋａ，Ｋｂ，Ｌｙ，Ｅａ，Ｅｂ，Ｔａ，Ｔｂ）） （８）

ΔＣ＝ ［∂Ｃ∂ＰｂΔ
Ｐｂ＋ ∂Ｃ∂ＰａΔ

Ｐａ］＋［∂Ｃ∂ＫｂΔ
Ｋｂ＋ ∂Ｃ

∂ＫａΔ
Ｋａ］＋［∂Ｃ∂ＥｂΔ

Ｅｂ＋ ∂Ｃ∂ＥａΔ
Ｅａ］

＋［∂Ｃ∂ＴｂΔ
Ｔｂ＋ ∂Ｃ

∂ＴａΔ
Ｔａ］ （９）

在人口、资本、能源消耗、技术创新投入基本保持不变，即

ΔＰ＝ΔＰｂ＋ΔＰａ ＝０　 即 　ΔＰｂ ＝－ΔＰａ
ΔＫ＝ΔＫｂ＋ΔＫａ ＝０　 即 　ΔＫｂ ＝－ΔＫａ
ΔＥ＝ΔＥｂ＋ΔＥａ ＝０　 即 　ΔＥｂ ＝－ΔＥａ
ΔＴ＝ΔＴｂ＋ΔＴａ ＝０　 即 　ΔＴｂ ＝－ΔＴａ

的情形下，碳减排为：

ΔＣ＝ ［∂Ｃ∂Ｐｂ
－ ∂Ｃ∂Ｐａ

］ΔＰｂ＋［∂Ｃ∂Ｋｂ
－ ∂Ｃ
∂Ｋａ

］ΔＫｂ＋［∂Ｃ∂Ｅｂ
－ ∂Ｃ∂Ｅａ

］ΔＥｂ＋［∂Ｃ∂Ｔｂ
－ ∂Ｃ
∂Ｔａ

］ΔＴｂ

（１０）
该式各项的经济含义即代表了通过各种要素 “有效替代”以推进碳减排的必经路径。

１．第一项 ［∂Ｃ
∂Ｐｂ

－ ∂Ｃ∂Ｐａ
］ΔＰｂ的经济学含义是：要实现持续的碳减排，从人口要素的角度来考

虑，一方面要促使生态友好型消费群体 （低碳消费群体）的持续增加，亦即传统消费群体 （高碳消
费群体）的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则要促使生态友好型消费模式的边际消费碳排放含量较传统消费模
式明显减小，亦即生态友好型消费群体 （低碳消费群体）消费中的碳排放含量显著降低。

由此可见，要从人口和消费的角度寻求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政策举措，应当
从生态友好型消费群体 （低碳消费群体）的育成、从消费者消费碳排放含量的降低这两个角度去探
求。如对消费者实行消费碳排放含量额度政策 （可简称为 “消费碳票”），则可形成倒逼低碳消费的
有效机制，特别是对住房、私人汽车、能源使用、奢侈性消费等大宗消费领域推行这一政策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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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以对建筑、汽车、能源等碳减排重点领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第二项［∂Ｃ
∂Ｋｂ

－ ∂Ｃ∂Ｋａ
］ΔＫｂ的经济学含义是：要实现持续的碳减排，从资本要素的角度来考

虑，一方面要促使碳效率较高生产能力的形成，并对碳效率较低生产能力实现有效替代；另一方面
则要促使新增资本的碳效率比既有资本的碳效率显著提高。由于这里所指碳排放是整体视角的碳排
放，因此在考察资本的碳效率时，必须是考察该新增资本引致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变化。只有在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碳效率提升，才是有效的资本替代 （生产能力替代）。

资本替代 （生产能力替代）主要方式就是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碳减排目标
有三条途径：一是产业结构比重朝着低碳产业转型升级；二是降低各产业的碳排放强度、提升各产
业的碳效率；三是碳排放额度的优化配置，即碳排放额度由碳效率较低区域向碳效率较高区域流
动、由碳效率较低产业向碳效率较高产业流动，直至区域间、产业间的碳效率趋于均衡。

３．第三项 ［∂Ｃ
∂Ｅｂ

－ ∂Ｃ∂Ｅａ
］ΔＥｂ的经济学含义是：要实现持续的碳减排，从能源要素的角度来考

虑，一方面要逐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并对化石能源的使用进行有效的替代；另一方面也要持
续提高化石能源的碳效率，亦即通过降低单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水平使得化石能源在一定程度上也
转化为碳效率较高的能源。也就是说，ΔＥｂ并不仅仅是指可再生能源这一类别，只要碳效率得以持
续提升，化石能源也应纳入其中。由此可知，产业支持政策既应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应支持
化石能源碳效率的提升。

４．第四项 ［∂Ｃ
∂Ｔｂ

－ ∂Ｃ
∂Ｔａ

］ΔＴｂ的经济学含义是：要实现持续的碳减排，从技术创新 （可以技术

创新投入来表征）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应强化碳减排技术创新的投入，并有效地替代那些同步带
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技术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应强化碳减排技术创新的效果。核心问题是技术创
新的偏向问题，即要区分技术创新的类型———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还是促进碳减排的技术创
新。在技术创新政策中，应朝着鼓励碳减排技术创新的方向倾斜。

五、走出 “碳达峰”“碳中和”的认识误区，确立正确的政策取向

结合前文所讨论的碳减排、碳排放额度、碳效率提升作为正确认识 “碳达峰”“碳中和”的核
心因素，“帕累托改进”作为 “碳达峰”“碳中和”有效路径的判定准则，有效替代作为 “碳达峰”
“碳中和”的必经路径等内容，针对现实中关于 “碳达峰”“碳中和”的种种认识，可以分析得出现
实发展中存在哪些方面的认识误区以及陷入误区的政策思路 （如现实中 “运动式”碳减排等问
题［９］）。

（一）对于 “碳达峰”的认识误区
正确认识 “碳达峰”目标，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把握，一是整体性视角，二是持续碳减排为其主

基调。偏离了这两点，必然导致认识误区。“碳达峰”目标的完整含义应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全
国整体上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之后全面转向碳减排。“２０３０年”既是一个时间点，同时也是一
个发展水平的门槛［１０］，大致相当于当全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４　０００美元的发展水平时达到碳峰值，之
后全国整体上转向碳减排。由此可见，当前阶段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和地区
应当尽快进入碳减排阶段；当前阶段已经呈现产能过剩或产能充裕的领域也应尽快进入碳减排阶
段；只有那些发展水平远低于门槛值的区域、产能还存在一定缺口的领域尚可有一定的碳排放增长
空间。综合起来，在走向 “碳达峰”阶段，对各地区、各领域就应当实施 “碳排放额度”政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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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无论是已经进入碳减排阶段的还是尚处于碳排放增加阶段的，其经济活动都必须在 “碳排放额
度”的刚性约束下运行。

对照现实，对于 “碳达峰”存在这样一些认识误区。
其一，误认为：既然即将 “碳达峰”，那么在 “碳达峰”之前应加大排放，以获得一个较高的

碳排放额度 “峰值”基数，进而在这个 “峰值”基数上进行碳减排。这种认识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
到：碳峰值越大，此后的碳减排难度则越高，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此后的经济和民生将难以
承受碳减排压力过大带来的影响。换言之，在碳达峰之前增加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利益，相比此后碳
减排要付出的成本是得不偿失的。

其二，误认为：所有地区和所有领域都在２０３０年达到碳峰值即可。这种认识的问题在于没有
认识到：发展水平已经超过或即将达到门槛值的地区、产能充裕或已经过剩的领域尽快进入碳减排
阶段的急迫性，也就是没有认识到不同发达程度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领域在 “碳达峰”方面承担
着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其三，误认为：各地区和各领域在２０３０年之前只要不显著地增加碳排放量即可。这种认识的
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碳减排”就是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并不是等到碳达峰之后才有碳减排的
强制性要求。

（二）对于 “碳达峰”“碳中和”倒逼经济新增长点的认识误区
“碳达峰”“碳中和”之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非常简单，就是此前的经济发展目标函数没有

“碳排放额度”的约束，此后的经济发展目标函数增加了 “碳排放额度”这一刚性约束。两相对照
不难得出：在同等条件下，经济发展规模有 “碳排放额度”刚性约束的情形比没有这一约束的情
形，不可能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其增长必然受到更强的约束①。总之，在 “碳排放额度”刚性约
束下，各种生产要素不可能出现显著的扩张，增长只能主要来源于 “碳排放额度”使用效率的提升
（简称 “碳效率提升”）。凡是认为 “双碳”目标下将出现更大经济增长机会的说法都是违背理性逻
辑的。对照现实，存在以下方面的认识误区。

其一，宣称 “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若干万亿的投资规模、若干万亿经济增长规模。之所
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②，其实质是把应实施 “有效替代”的投资规模、经济规模当作是额外增加的
投资和经济产出，而没有把应被替代的部分剔除出去。

其二，宣称 “双碳”目标的推进，如同 “改革”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一样，将带来 “改革２．０”
的增长成效［１１］。这种认识的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改革”在促进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效率
改进成效的同时，也激励和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持续扩张，这是 “改革”能够带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的核心机理。而与之对比，“双碳”目标的推进不可能引致各种生产要素的显著扩张，否则就将与
持续碳减排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经济规模很难因之而持续增长。增长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碳
效率提升。

其三，宣称 “碳金融”能够为 “双碳”目标下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动能，宣称 “碳达峰”
“碳中和”相关技术创新将为 “双碳”目标下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动力。后文将对这些方面认识
误区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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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指的 “不可能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是指在同等条件下，“有碳额度约束”情形与 “没有碳额度约束”情
形的对比。即使在新技术革命带来新增长的条件下，这个对比结果也成立，即 “有碳额度约束”情形的增长空间要比
“没有碳额度约束”情形小。

“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投资和增加值。本文认为，“有效替代”是 “双碳”目标经济影响更
为本质的内涵，不宜强调其 “增长”的作用，以避免现实中把 “双碳”目标当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



（三）对于 “碳中和”的认识误区
对于 “碳中和”内涵的准确表达应为：通过持续的碳减排，使得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量持续下

降到能够被生态系统完全吸纳的水平，所以，其核心内涵就是：从 “碳峰值”走向 “碳中和”的持
续碳减排发展阶段。凡是偏离了 “持续碳减排”的说法，都是存在认识误区的。此外， “碳中和”
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任何微观主体无从认定是否达成 “碳中和”目标，只能在宏观层面讨论才有
意义。即，宏观主体基于 “碳中和”终极目标和时间目标确定碳减排步骤，从而确定各时间点整体
“碳排放额度”，并分解为各地区、各领域、各微观主体的 “碳排放额度”。微观主体对于 “碳中和”
目标所承担的责任是：经济活动在分担的 “碳排放额度”范围内进行。“碳排放额度”是对微观主
体是否完成了 “碳中和”责任的唯一考量指标，其他指标 （如低碳产业产值占比、可再生能源消耗
占比、净减排等指标）都只是中间绩效的表征，不宜纳入最终考核，否则由于变换概念而导致对
“碳中和”的错误认知。对照现实，对于 “碳中和”在以下方面存在认识误区。

其一，某些企业自称已经实现 “碳中和”或自称即将实现 “碳中和”。产生这种认识误区的原
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碳中和”的准确内涵，没有认识到 “碳中和”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尤其
是没有认识到 “碳中和”对企业而言，只是强化了 “碳排放额度”对其经济活动的约束，而不是增
加了企业的其他目标任务。

其二，通过持续碳减排以实现 “碳中和”，其主要路径是碳效率较高的要素对碳效率较低要素
的 “有效替代”。某些企业之所以宣称已经或即将实现 “碳中和”，就是把具备的 “替代能力”当作
实际完成的 “有效替代”。例如，某水电企业根据自身发电量折算为可比的煤炭消耗的减少及碳排
放的减少，没有认识到整个电力行业应综合起来考虑，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只是具有替代一定规模
火力发电量的替代能力，只有在相应规模的火力发电生产能力得以实际削减的情形下，相应的碳减
排才得以真正实现。

由此可见，产业支持政策应当考虑这样的政策机制：一个主体在增加碳效率较高生产能力的同
时，应挂钩削减相应的碳效率较低生产能力，这样才能实现 “有效替代”。

其三，把 “碳中和”当作纯粹的生产性问题。如果仅仅从生产领域来推动碳减排，那么各区
域、各主体必然会想方设法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转移其碳排放。如果不以消费碳额度作为消费领
域的约束机制，那么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依然不受 “双碳”目标的影响而改变，生产者依然要迎合消
费者的高碳消费倾向，势必影响生产者推动碳减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由此可见，政策层面应积极探索消费领域的碳减排机制，实施 “消费碳排放额度” （消费碳
票），既直接促进消费领域的碳减排，也能够通过消费者的低碳消费偏好来倒逼生产领域的碳效率
提升。以住房消费为例，“消费碳排放额度”可对居民拥有住房套数、住房面积、选择绿色低碳建
筑、租购选择、职住距离选择等方面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其四，在通过 “碳汇”（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以实现 “碳中和”方面，存在认识误区。人们只是简单
地以 “植树造林”来理解 “碳汇”，而没有认识到 “碳汇”是要通过森林等生态土地面积的增加来
实现，也就意味着用于经济活动的土地面积须相应减少，也就意味着对经济活动将产生较大的影
响。即：

ΔＬｅ ＝－ΔＬｙ （１１）
从生态土地面积的角度来认识 “碳汇”，就能够认识到在短期内是很难形成大规模的 “碳汇”

的，因此，“碳汇”对于碳减排所起作用极为有限。从政策角度来看，“碳汇”不宜单独作为实现
“碳中和”目标的路径。生态土地面积的增加，应以生态系统生态功能修复为根本目标，使那些适
宜作为生态维护的土地回归其生态土地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会使得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有所增
加，但不能为了增加 “碳汇”，而刻意地改变土地性质。如果只是为了 “碳汇”而改变土地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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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对于生态效率、碳减排及其经济影响，都是得不偿失的。
其五，在通过技术创新以实现 “碳中和”方面，存在认识误区。在 “碳中和”目标下，提出了

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固碳技术、负碳技术等创新方向，对此，不仅要从技术可能性的角度来认
识，还应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加以讨论。例如，对于碳捕集利用与碳封存技术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ＣＵＳ），人们没有认识到，作为改变碳吸纳能力的因素，并非外生性地增
加了碳吸纳能力，也会对碳减排的其他因素产生关联影响。碳捕集利用与碳封存的技术开发、产业
化的投资，必然要挤占 “提高碳效率”的技术开发和产业低碳化资金。所以，只有在碳捕集利用与
碳封存对于二氧化碳的吸纳效率大大超过既有方式 “碳效率”改进水平时，才是有效的路径。在当
前技术条件下，这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路径，缺乏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可行性。对于
燃油汽车的碳排放，或许可以采取某种技术进行收集和利用，但其成本必定高昂而令生产者和消费
者难以承受。此外，在捕集利用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能源，再加上技术设施等全过程的碳排放，
综合核算的碳排放与获得的碳吸纳能力相比，极大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 “碳中和”相关技术，产业支持政策和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应审慎适度，因为 “碳中和”目
标的根本路径是碳减排，而不是人为地改变碳吸纳能力。碳吸纳能力取决于生态系统稳定和完好的
条件。

（四）对于发展低碳产业、削减高碳产业的认识误区
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发展低碳产业、削减高碳产业”是最为直接的政策思

维①。但是，要认识到这一路径并不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一是要从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整
体性来考虑，二是要从国民经济的产业关联来考虑。

“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选择必须考虑碳减排的整体性。一个区域削减的高碳产业必定会在
其他区域增长，否则就无法保障整个经济系统必要的需求，所以，一味地削减高碳产业，并不能实
现 “有效替代”。同理，一个区域发展低碳产业，必将减少其他区域的低碳产业，否则就将使整个
经济系统出现低碳产能过剩，所以，一味地发展低碳产业，也不能实现 “有效替代”。

“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选择不能不考虑国民经济的产业关联。假设强制削减某一高碳产业

Δｙｎ，且不在其他区域增加的话，那么，其对其他各产业ｙ１，ｙ２…ｙｎ－１都将产生相应的影响，而导
致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受到影响。按照投入产出关系，其关联影响为［１２］（Ｐ１５８－１７５）：

Δｙ１
Δｙ２


Δｙｎ－

■

■

■

■１

＝

ｂ１ｎ／ｂｎｎ
ｂ２ｎ／ｂｎｎ


ｂｎ－１，ｎ／ｂ

■

■

■

■ｎｎ

（－Δｙｎ） （１２）

其中，ｂｉｊ为投入产出表中ｉ产业对ｊ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同理，假如强行增加某一低碳产业

ｙ１，且不在其他区域减少的话，那么，将增加其他产业ｙ２…ｙｎ 的产出，各产业的产出增加势必带
来相应的碳排放增加。

Δｙ２
Δｙ３


Δｙ

■

■

■

■ｎ

＝

ｂ２ｎ／ｂ１，１
ｂ３ｎ／ｂ１，１


ｂｎｎ／ｂ１，

■

■

■

■１

Δｙ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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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称的高碳产业是产业性质上碳排放量较高的产业，低碳产业是产业性质上碳排放量较低的产业。本文认
为，这些产业发展与否，要依据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来决定，而不能依据碳排放高低的产业性质来取舍。当
然，国民经济的产业需求不是静态不变的，将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化，产业发展方向也应随之动态调整。



由此可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产业支持政策不宜对特定的 “低碳产业”“高碳产业”
进行鼓励或限制，而应以能否实现碳效率提升的有效替代为依据，采取鼓励或限制措施。

（五）对于碳排放与污染排放相关性的认识误区
在经济活动中，二氧化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的排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还

是同向增减的互补关系，或是逆向增减的替代关系？准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对于协同推进 “双碳”
目标与生态环境治理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如果存在认识误区，则会引致非效率的政策方向。

一般情形下，碳排放与其他污染排放存在正向关联性，即碳排放增加使得其他污染物排放同向
增加，碳减排也同向带动其他污染物的减排。但是，在某些碳减排路径下，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
放存在替代关系，即碳减排将转化为其他污染排放的增加。对照现实，以下几种情形的碳减排存在
转化为其他形式污染或生态影响的可能性，在碳减排路径和政策选择时应予重视。

其一，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过程中，在实现碳排放减少的同时，却增加了其他污染物的排
放。如，“蓝氢”（蓝氢，是将天然气通过一定技术进行重整制成）作为新能源，碳排放的确是减少
了，但是其他形态的温室气体却显著增加。

其二，新能源利用设备在其使用过程中，实现碳减排的同时，却增加了其他污染排放。如电动
汽车，在电动汽车使用过程中的确可起到碳减排的作用，但是电池制造和报废过程中却会增加大量
的其他污染排放。

其三，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碳减排的同时，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小水
电的发展，在带来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的同时，也会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再如，风
力发电的大量发展也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其四，不当的植树造林等 “碳汇”活动，也可能因对区域气候条件产生影响而导致区域空气质
量受到影响。

上述各种情形表明，各种碳减排路径都不应单纯考虑碳减排的效果，而应综合考量其全面的生态
环境影响。此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认识到碳排放与其他污染排放的差异性。由于碳排放并不
会对当地及周边的环境质量造成直接的影响，因而当地及周边并没有动力驱动碳减排，所以，碳减排
必须依靠 “碳排放额度”刚性约束来驱动。这一点与其他污染治理的政策驱动力是有所不同的。

（六）对于 “碳金融”的认识误区
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金融”及其市场规模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关注点［１３］（Ｐ４－１５）。

金融相关领域将 “碳金融”作为金融产业的新增长点进行广泛宣传，认为未来发展阶段 “碳金融”
将带来巨大规模的发展空间。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我们要从 “碳达峰”“碳中和”的内涵及其有
效路径的角度，才能准确地认识 “碳金融”的内涵和 “碳金融”的发展方向，其关键点是要认识
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可能带来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张，因此也就不可能带来各种要素扩张
所需的资本市场规模。

狭义的 “碳金融”，只是 “碳排放额度”（“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相关金融服务，其目的是
促使 “碳排放权”交易更有效率地进行，最终实现 “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即由效率较低的区
域、产业、企业流向碳效率较高的区域、产业、企业。如果把可交易的 “碳排放权”发展成为虚拟
经济中的炒作 “标的物”，过度发展 “碳排放权”的金融衍生品，那么，势必会扭曲 “碳排放权”
的价格，无法使 “碳排放权”得到有效率的配置，既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也影响了 “碳排
放权”的效率化使用。

广义的 “碳金融”，还包括投融资、信贷等金融服务过程中，将投融资对象的碳排放水平作为
考量因素，以降低碳减排压力对其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金过度流向低碳领
域、减少流向高碳领域，也会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相关产业的供需平衡。因此，“碳金融”政策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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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发展低碳产业的主体，而应 “偏爱”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碳效率提升的主体。所以， “碳减
排”视角的金融服务，只是从金融角度促进碳效率较高产能对碳效率较低产能的替代。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从以下方面判断碳金融发展方向是否适宜的条件。现实中凡是违背这
些条件的碳金融活动，都是陷入认识误区的金融活动。

其一，碳金融的收益或预期收益主要源自实体经济碳效率提升带来的利润。如果碳金融的收益
率、预期收益率远高于实体经济碳效率提升带来的利润水平，则意味着碳金融偏离了碳减排之目
的，实际走上了以碳金融为名的虚拟化发展方向；同理，碳金融的产业规模也应与相应的 “碳排放
额度”（“碳排放权”）规模及其交易规模相当。如果碳金融的产业规模远大于对应的碳排放额度规
模的话，则碳金融走上了虚拟发展路径。总之，无论是碳金融产业的收益率，还是碳金融产业规模
偏离了实体经济碳效率提升这一根本目标，其结果必将扭曲 “碳排放权”的价格，必将对碳减排目
标的推进产生负面影响。

其二，碳金融投融资、碳金融信贷对于 “低碳产业”的投入，如果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相关
低碳产业产能的实际需求，那么其结果必然形成 “低碳产业产能过剩”，对总体的碳减排目标将产
生负面影响。

其三，前述的各种关于 “碳达峰” “碳中和”的认识误区，现实中都可能将之作为 “碳金融”
预期收益的 “依据”，从而误导 “碳金融”的发展方向。例如，通过碳捕集利用与碳封存技术实现
碳中和，只是一种理论可能性，在现实中的经济可行性并不高。如果碳金融投融资活动中，大量投
入相关领域，势必走上以不可信的预期收益为基础的虚拟碳金融发展，带来相应的金融风险。

其四，碳金融投融资、碳金融信贷的规模与结构必须与实体经济碳效率提升相关产业的规模与
结构相契合。如果碳金融投融资、碳金融信贷并没有主要投入到实体经济碳效率提升相关产业，那
么意味着碳金融活动偏离了推进碳减排的目标，不仅碳减排目标得不到有效推进，碳金融产业也将
累积风险。

六、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主张

基于全文的分析，对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主张归纳如下。

１．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核心的政策工具是 “碳排放额度”；政策成效及预期成效
的评判依据是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碳效率的提升、碳减排的 “帕累托改进”；政策的有效路径是
各种要素的 “有效替代”。

２．通过产业支持政策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应简单地支持 “发展低碳产业、削减
高碳产业”，而应在满足国民经济和民生需求的前提下，将能够提高碳效率水平或能促使碳效率较
高产能有效替代碳效率较低产能的产业低碳化过程确定为政策支持对象。产业支持政策应推行 “碳
减排挂钩”机制：某主体在增加碳效率较高生产能力时，应挂钩削减相应的传统生产能力。

３．采取 “碳排放额度”机制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应仅从生产领域着手，同时也
应积极探索消费领域的 “碳排放额度”倒逼机制，特别是要针对建筑、能源、交通等碳排放重点领
域，探索大宗消费的 “碳排放额度”倒逼机制。

４．发展 “碳金融”，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要从 “双碳”目标不可能引致实体经
济各种要素扩张的角度认识到，“碳减排”相关金融活动不可能因实体经济要素扩张而形成庞大规
模；二要从实体经济的碳效率提升角度去认识 “碳金融”预期收益的真实基础及其规模扩张的可信
基础，要从 “碳达峰”“碳中和”的认识误区角度避免 “碳金融”的发展误区；三要从要素的 “有
效替代”角度来认识 “碳金融”业务的本质是碳效率较高的金融活动对碳效率较低传统金融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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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替代。

５．在选择碳捕集利用与碳封存技术、 “碳汇”作为推进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手段时，
不能仅从技术层面考虑，而要在考量其各方面关联影响的基础上考虑其经济可行性。

６．在选择合理路径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要考量这一碳减排路径是否会带来其他
污染排放或其他生态环境影响，对此应作出综合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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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茂初：“双碳”目标有效路径及误区的理论分析


